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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指标运动中法治评价的演进


屈茂辉　匡　凯

　　内容提要：法治评价的演进与社会指标运动的四个阶段紧密相连，呈现出主观性和知识
多元性不断增强的趋势。理论阶段，法治评价借鉴社会指标理论研究成果，被部分地涵盖在

社会指标中或以政策评估的方式出现；其哲学基础是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实践技术是测

量，且几乎没有主观性色彩。初期应用阶段，法治评价理论与社会指标研究难以区分，在评

价标准和方法模型运用上，也深受后者的影响；其哲学基础是后实证主义，实践技术是描述，

且显现出知识的多元性特征。生活质量指标阶段，两类指标体系都扩展了公民满意度调查

的视野；法治评价的哲学基础是解释主义，实践技术是判断，且增加了科学的主观指标。社

会指标浪潮复兴阶段，法治评价指标体系逐渐成熟；哲学基础是批判主义，实践技术是回应

式评估，且通过交流理论丰富了知识的多元性色彩。中国的法治评价可以分为早期的定性

评价与后期的科学评价两个阶段，大体上经过了一个由宏观到微观，从整体评价到区域评价

的过程。当前，我国在理论上面临着法治理论和评价指标的问题，在实践中面临资料和数据

难以达到研究要求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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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社会指标运动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美国兴起后，历经理论研究、初期应用研究和生活质
量指标三个阶段。〔１〕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短暂沉寂之后，在８０年代又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应用的
新热潮，我们称之为社会指标浪潮复兴阶段。〔２〕 政府和研究单位都参与到了这个运动中，

利用社会指标来测量社会民主程度、社会福利程度、人们的主观生活态度以及描述社会变迁

趋势。社会指标运动作为理念、理论和方法传播的手段，以指标设定、权重设置和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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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湖南省软科学重点项目“法律制度绩效评价理论与技术研究（２００９ＺＫ２００４）”的中期成果。
秦麟征：《关于美国的社会指标运动》，《国外社会科学》１９８３年第３期。为了区别生活质量指标阶段和复兴后浪潮
中的应用，本文特称第二阶段为初期应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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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为中心，在不同的学科中得到承继和发展。在法学领域内，基于科学方法的法治评价研

究就源于社会指标运动。通过对法治评价演进历程的梳理，我们发现其发展几乎与社会指

标运动的几个阶段相重合，所以可以说法治评价深受社会指标运动的影响。例如在立法评

价、司法评价、法律实效评价和法治环境评价中的失业率、通货率、居住率、出生率等都是社

会指标所关注的内容。〔３〕

当然，在充分运用社会指标运动成果的同时，法治评价又反过来促进了这个运动的发

展。它们背后的哲学理念、理论设计和方法创新共同促进了这两者的演进。目前，社会指标

和法治评价标准已经从单纯的科学性逐渐转向了科学性与合理性相结合。而且，我们通过

文献也可以看出，法治评价在社会指标运动中呈现出两个趋势：一是评价和指标设定时主观

性不断增强；二是评价理论本身的知识多元性特征也逐渐突出。

二　社会指标运动理论阶段中的法治评价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到６０年代末是社会指标运动的理论阶段，同时也是法治评价兴起
的阶段，主要表现是法治评价指标被涵盖在社会指标中，并表现为政策评估的形式。在反思

经济指标被滥用的基础上，学者发起了社会指标运动。因为用前者度量社会福利和幸福时，

容易造成对生活质量、阶层平等和财富积累等方面的负面影响。〔４〕 单纯的 ＧＮＰ测量无法
得出市场价值对社会福利的贡献度、无法得出非市场行为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无法得出社会

规则体系和经济之间的依存度等重要信息，〔５〕所以一类新的指标理论应运而生。

（一）理论阶段法治评价的主要成果

１９６６年鲍尔（Ｒ．Ａ．Ｂａｕｅｒ）主编《社会指标》〔６〕的出版，标志着社会指标运动的兴起。在
书中他首次提出了“社会指标”这一概念，并随后指出应当将多元目标纳入项目考核，〔７〕这

种系统思维方式迅速被学界和政界所认可。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后，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也纷
纷参与到社会指标运动中来，其中较为活跃的有美国、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法

国、美国、荷兰、挪威、瑞典、联合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美国作为社会指标运动起源地，其研究具有示范作用。例如在“人口流动和工作更换”

的项目中，社会服务研究委员会（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ｉｌ简称“ＳＳＲＣ项目”）提出了
开发“社会指标体系”的要求，进而指出收集各类可得统计数据的必要性。一方面，这些工

作初步确定了法治评价指标和社会指标的运行规则，〔８〕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也辨析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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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质意义上来说，社会指标最早出现在１９２９年由胡佛总统（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Ｈｏｏｖｅｒ）发起，总统委员会（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发表的《当前社会潮流》报告中，在书中他们运用了统计方法来描述美国在 １８９０年 －１９３０年间社会阶层的
变迁情况。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其研究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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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有一系列数据和文章记录了社会科学家发展的想法，这些想法是关于对一套社会指标潜在
的运用和过度运用，例如什么指标可得和什么指标需要增加等。其中较为重要的是 Ｂａｕｅｒ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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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社会统计、社会科学、社会预测、社会报告和社会账簿等相关概念。

在社会指标运动的理论阶段，法治评价的特征包括：第一，法治状况作为社会指标研究

的内容之一，只是部分地被涉及，而缺乏单独的研究成果。例如，１９７１年 ＳＳＲＣ项目中，研究

者重新收集了５０年代“底特律项目”中８个指标的数据，随后描绘出了底特律地区这８个指

标所代表现象的变迁路线。通过社会报告的形式，社会测量有效地反映了社会变迁的情

况。〔９〕 而测量社区情况，则实际上从规则变迁的纵向层面上暗合了法治评价的内在需求。

第二，法治评价主要体现为政策评估的形式，〔１０〕而法治评价的最初阶段就是政策评估。现

代政策评估从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出现，持续到 ６０年代末，期间的研究重点也发生了转向。最

初政策评估是预决算分析，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法，主要研究行政投入、行政过程、行政产出

和部门效率，而没有涉及到法律和政策效果的评价。此时，政策评估等同于政府绩效评估。

但是政策评估因为专注于行政机构解决问题的速度而非有效性上，所以其反而增加了政府

运行成本，降低了效率。意识到这个问题后，研究便发生了转向：在美国彼得·罗西、马克·

李普西和霍华德·弗里曼合著的《评估：方法与技术》一书中，他们开启了从系统社会科学

角度研究评估的历史。书中包括对评估历史、评估内容和评估方法的梳理，重点论述了需求

评估、项目理论评估、过程评估、结果评估和效率评估等内容。〔１１〕 此后，美国学者对“政策评

估”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托马斯·戴伊提出了“政策效用”的概念。他指

出，政策评估是探寻法律政策实施后会发生什么，着眼点是规则的后果。〔１２〕 在学者努力下，

成本—收益、投入—效用理论也被有效地运用到了政策评估中。〔１３〕

法治评价结合各指标内容与社会指标的相关概念，形成了政策评估的核心概念。例如，

社会指标和政策评估几乎可以相互借鉴对“政策”的定义。政策评估中指标设定标准同样

也受到了社会指标的影响。例如，政策评价指标的“有限性”、“综合性”、“相符性”、“协调

性”和“层次性”标准〔１４〕都与社会指标运动中理论研究的成果密切相关。所以，利用社会指

标运动理论阶段的成果，法治评价（主要是政策评估）在本体理论和方法论上都有了较大的

发展。

（二）理论阶段法治评价的哲学基础和实践技术

受到孔德实证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影响，理论阶段的社会指标和法治评价研究哲学

上都保持着实证的精神。政策评估理论认为应当采取价值中立的态度，利用自然科学的方

法来科学地认知社会现象和法律现象。而实证主义注重归纳逻辑对“经验层面”进行研究

和测量。当然，测量的目的不仅局限于了解现象，更多的是为了探寻现象背后的规律。另

外，科学主义中“科学”被狭义的界定为是通过现象可以直接获取规律的自然科学。实证研

究则强调通过经验方法揭示“客观”规律，而且，这种揭示是建立在扩展已有经验基础之上，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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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８个指标分别是婚姻、性别角色、小孩抚养、社会参与、宗教行为和信仰、价值、政治定向和种族态度等。参见 Ｏｔｉｓ
ＤｕｄｌｅｙＤｕｎｃ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７１Ｐｒｏｖ．Ｎａｔ．Ａｃａｄ．Ｓｃｉ．５０９６－５１０２（１９７４）。
一般而言，评估与评价两者在理论上还是有所差别。前者侧重于对未来情况的预测，而后者则是侧重于对已有现

实的判断。虽然如此，但是这两者在方法、技术和模型构建等问题上却是可以互相借鉴的，甚至已经达到了非常高

的融合度，以至于在翻译过程中对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可以依据其语境的需要来译作“评估”或者“评价”。
参见［美］彼得·罗西、马克·李普西、霍华德·弗里曼：《评估：方法与技术》，邱泽奇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
版，第１５页。
［美］托马斯·Ｒ．戴伊等：《理解公共政策》（第十版），彭勃等译，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８０－２８１页。
李瑛等：《政策评估理论与实践研究综述》，《公共管理评论》（第四卷）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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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归纳与演绎两种逻辑推理方式也就成为其必然的选择。

政策评估主要受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影响。研究者定位于实验者角色，将社会视作

是实验室，然后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寻求和验证各因素间的因果关系。学者主要采用定量分

析方法，因为他们认为这能够保证结果的客观化和科学化，显示其中立的价值。随着自然科

学、数学的发展，法治评价客观性特征更为明显，它已经由最初单纯的数据列举，发展到计量

分析预测和数理模型建构。数理化技术保障了评价的精确性，研究者中立的政治立场，实现

了形式的科学性。基于认知的理念，此时的评价方法主要是测量，也即运用问卷设计的方法

实现主客观相结合。总结过往经验并设计出问卷，分析问卷中的回答，最终得出对现象的

（新）观点。前者是归纳逻辑，后者是演绎推理。测量的是第一代评估的方法，这也被视为

是法治评价的实践技术。依据西方政策评估理论的研究，测量主要是评估者利用掌握的工

具，对指定的任何调查变量予以测量的一种评价（评估）方式。〔１５〕 评估者几乎等同于技术

员，他们不断测量法律现象与主观设计间的吻合度，这样评估的过程和结果实际上成为了对

假设的检验。例如任职法官知识考核就是一种最常见的法治评价方法。

此阶段社会指标与法治评价在本体理论和方法论上重合程度较大，而且社会指标对后

者具有指导作用。因为深受古典实证主义的影响，采用了科学主义的研究进路和测量技术，

法治评价客观应用成果也主要表现为测量法治和政策存在。另外，由于孔德古典实证思想

将心理学视为是形而上学，所以在指标设定中基本上排除了主观指标和主观因素。

三　社会指标运动初期应用阶段中的法治评价

在社会指标运动理论阶段，研究者在指标理论、概念辨析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基础性工

作。但是，基于科学主义和测量技术的第一代评估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它无法稳定社

会运动造成的动荡状态；在约翰逊总统的“大社会”计划与“对贫困宣战计划”失败后，研究

理论无法解决其带来的消极后果，同样也难以解释其失败的原因。〔１６〕 这些都促使了初期应

用阶段社会指标和法治评价研究的转型。２０世纪 ６０末到 ７０年代初，社会指标从理论走向

了应用，法治评价也从“实验室”走向了“社会实践”。

（一）初期应用阶段法治评价的主要成果

在初期应用阶段，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通过会议、创办刊物等方式积极地活跃在社

会指标运动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联邦统计出版物———《社会指标》。〔１７〕 研究成果

主要是改变测量的方法：通过控制和分析社会变迁过程，收集整理现有数据，描述先前空白

指标的内容。描述性指标实现了需求标准、模型标准的分类，为最终构建描述型社会指标体

系打下了基础。〔１８〕 另外，社会报告开始逐渐受到重视。虽然奥格本（Ｏｇｂｕｒｎ）时期，在描述

性指标中就有社会报告的身影，但是现代社会报告是以《社会变迁的指标》（１９６９）和《迈向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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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美］埃贡·Ｇ．古贝、伊冯娜·Ｓ．林肯：《第四代评估》，秦霖、蒋燕玲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页。
社会运动中人们通过组建行业协会、公共集会、媒体声明、游行示威等方式表达他们反对越战的态度。这就使得社

会处于不稳定状态。参见 ＰＡＵＬＭＥＡＤＯＷＳ，“Ｔｈｅｓｅｓ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２４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ｒｃｅ．４０８－４１２（１９４６）。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Ｂｕｄｇｅｔ：１９７３，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Ｕ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Ｏｆｆｉｃｅ，１９７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ｉｓｔ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ＣｏｍｍｏｎｔｏＭｏｓｔＯＥＣ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Ｐａｒｉ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１９７３）．



社会报告》（１９６９）两本书的出版为标志的。自此以后，联邦政府就开始定期公布美国主要

社会趋势的统计纲要。〔１９〕

虽然社会报告是用统计信息描述社会潮流和历史变迁，但是实际上依据不同的主体，报

告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例如，在社会报告目标的解释上，美国政府报告只解释数据的特征

和不足；而各种实体行业的特殊报告则偏向于描述指标之间的关系，报告主体甚至还会谈到

数据的来源。〔２０〕 研究者通过大规模的实证调查，分析模型、定义概念和阐明理论，其成果体

现了他们对社会指标理解的多样性。指标体系研究对象则主要集中在人口、迁徙、教育、人

力资源、家庭等传统的“社会关注问题”上，缺乏人口统计学和社会会计的研究。〔２１〕

初期应用阶段的社会指标与法治评价（政策评估）研究尚未完全分离。例如，政策会计

要求社会指标应当与公共项目相联系，运用输入—输出表格描述政策运行实际状况。“合

理的政策使得社会指标与项目的投入成为必要，这意味着社会指标并没有为决策提供所有

的定量信息。最终，我们必须综合运用社会指标与政策会计，从而获得所需社会指标来衡量

变革，而指标来源则是政策期望的输出标准。”〔２２〕当然，这也可以认为社会指标受到了非公

共政策因素的影响：“社会状况的优劣并非仅仅取决于特定公共项目。例如，健康状况和寿

命长短，除了受公共健康项目影响外，还受到个人的医疗支出、生活水平、健康状况，抵抗力

等因素的制约。因此，我们必须辨别出社会指标中的这些因素，从而调整公共项目

支出。”〔２３〕

在研究对象和指标选择上，社会指标与法治评价难以区分，在评价标准和方法模型运用

上，后者也深受前者的影响。此阶段中，法治评价已从单纯的依靠经济指标评价法治状况过

渡到利用经济理论和社会理念构建评价指标。这意味着，经济状况已经不再是衡量法治优

劣的唯一标准，但经济学方法则在政府绩效评价、司法绩效评价和司法管理中流行起来。此

外，“法治”概念多元化的理解直接影响到了“法治评价”对象的范围：从单纯的政府绩效评

价发展到了立法、司法和政府行为评价，这将法律运行的各个静态阶段都纳入到了法治评价

的领域。通过借鉴社会指标的模型和获取指标的方法，法治指标自身也得到了应用和发展。

例如，借鉴“目标获取模型”、“侧面影响模型”、“自由目标评估模型”和“相关利益人模型”

就丰富了法治评价的方法和技术。另一方面，模型也被视为是分析问题的进路和组织数据

的工具。法治指标和法治指数在广义上可视为是一种社会指标和社会指数，这也丰富了社

会指标运动的研究对象。于是，法治评价成为了社会指标运动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初期应用阶段后期，法治评价逐渐与社会指标运动相分离，出现了独立的“法治政府

指标体系”，这可以运用权力制约理论实证地描述和监督法治状况。１９６８年美国学者伊万

（Ｗ．Ｍ．Ｅｖａｎ）构建了一个法治指标体系，他利用７０个具体指标描述了美国当时“法治政府”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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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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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行状况。〔２４〕 社会指标只是作为观测社会变迁和预测社会趋势的一个手段，而法治评价

与社会指标运动在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社会的法治状况不可

能完全依赖于社会指标。社会实验方法虽在理论上可以对法治状况进行探讨，但是考虑到

社会系统的复杂性，纯粹运用社会指标来研究指标数量增减与法律规章的因果关系，并对少

数重要法条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科学探究并不可行。因此，研究对象上的专业性缺失是法

治评价要求独立的内生条件。

（二）初期应用阶段法治评价的哲学基础和实践技术

在理论阶段的社会指标和法治评价初步实践中，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实证主义和科学主

义方法容易导致唯科学主义的独断性，并且完全采用经济学方法会遭遇到诸多的质疑，所以

他们已经开始自觉的实现古典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进路向后实证主义的转型。

社会指标初期应用阶段的哲学基础主要是后实证主义。它在形式上保留了实验方法、

定量方法以及遵循因果律的特征。其进步之处在于修正了哲学上真理唯一性和同一性理

念，转向了柏拉图哲学中关于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划分。也即，研究者认识到理念世界高

于现象世界，后者只能够无限的接近前者。理解理念世界就必须要从理解多元的现象世界

中获得。在法治评价理论中，通过综合各类学科的知识，社会指标和法治评价成为了交叉学

科研究的领域。并且，由于无法获得完整的“终极知识”，所以各学科的目标、进路甚至价值

都是可以共存的，理论视角和价值框架的多元化得到了方法上的支撑。特别是在统计学中，

社会指标与法治评价已经摆脱了简单要素的影响分析，走向了复杂的多变量描述，甚至是在

数理上描述和展现复杂变量之间的互相影响情况。在多元哲学思维、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引导

下，社会指标和法治评价指标构建也已经开始走向系统化，并以形成“指标体系”为最终目标。

从学科分类上来看，法治评价的理论来源包括了法学、管理学、经济学、统计学和计量学

等学科。从理论构建上来看，法学和管理学是法治理论和评估理论的基础。例如，学者对

“法治”和“评估”概念的理解，直接关系到了他们研究的范围和对现象的挖掘程度。统计学

和计量学侧重于方法支撑，例如，处理资料和数据时，实践者需要依赖于这两个学科的方法

和技术。而经济学的作用则是提供连接评价理论和方法的理念，无论是古典经济学的“成

本—收益”分析，还是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成本概念，它们的目的都是使抽象的理论和现象

能够得到度量。简而言之，经济学提供了度量转换的工具。

在研究技术上，法治评价已经从单纯的测量走向了描述型评价，后者的目标是描述某些

特定对象的优劣模式。在初期应用阶段中，测量被视作是评价和评估的一种工具。〔２５〕 单纯

从理解“实证”出发，描述才是其对应的根本性方法，但是理论阶段的研究受到科学主义影

响，已经将现象和规律的理解绝对化了，加之不同学科局限在各自理论视角下，无视互相的

矛盾。这些消极因素都促使了研究方法从单纯测量转向描述。在描述方法阶段，评价理论

和方法建立在多学科支撑的基础之上，力图展现社会和法律现象的多维度特征。在传统学

者看来，这种方式没有提供研究的结论。但是实践者自称，他们秉持的是价值中立的精神，

而任务只是为规则制定者提供现象全貌。应当说，法治评价和法治评价指标体系在社会上

真实地扮演了启蒙的角色———它们让公众能够了解社会法治现状，理解法律、规则以及监督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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戢浩飞：《法治政府指标评估体系研究》，《行政法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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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主体的行为，这客观上起到了将“集团”或者“团体”运作透明化的作用。而且，研究者

已经开始运用定期社会报告的方法及时公布法治运行状况。例如，规则制定者借鉴社会报

告中描述的法治发展状况，推理得出社会综合发展趋势，把握各类重点关系，进而制定科学

的规则。在此可以看出，初期应用阶段的指标和评价已经开始注重综合运用交叉学科知识，

开始在实践中融入多元化思路，并打破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约束。

四　社会指标运动生活质量指标阶段中的法治评价

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国际社会开始反思政策与法律的制定目标和运行准则问题。

社会运动加速了福利国家的出现，指标也从效率标准转向了公平标准。在世界各国关注公

民福利的时候，社会指标与法治评价也开始研究与公民日常生活相关的问题。社会科学研

究团体发起的“学术性的改革运动”将传统社会 “物质—经济视角”扩展为“幸福观视角”，

进而以此驳斥物质主义者的物质福利观。社会指标运动则顺应时代潮流，进入了生活质量

指标阶段。

（一）生活质量指标阶段法治评价的主要成果

本阶段的研究领域从观测社会变迁转至评价公民福利。早期测量社会变迁中关注的是

文化变迁趋势，指标包括：主流文化、传统主流文化的载体、主流文化的支持者、主流文化的

参与者、主要团体等。后来，受社会学“失范”理论影响，美国学者利用当时最先进的时间序

列指标对“社会健康”问题进行研究，指标体系中包括了政治、选民、经济环境、生态、劳工趋

势、工作满意度、宗教、人口预测等具体指标。通过借鉴和回归社会健康理论，他们以社群为

研究单位，将视野扩展到单位人的生活质量领域上，例如雇佣、收入、健康、住宅和教育等都

是当时的热门主题。而且，随着社会指标理论的成熟，学者针对不同的主题开发了相应的指

标类型。例如信息型指标就适用于描述健康地位、休闲、公共安全、社会福利主题；预测型指

标适用于雇佣工人的工作分配、家庭构成、家庭需求、学校招生主题；问题导向型指标则对特

定区域群中婴儿死亡率、犯罪率、贫困率的比较分析较为适用。〔２６〕

生活质量阶段的指标体系特征是增加了大量的主观指标。《人类社会变革的意义》文

集主要讨论了理解社会变迁过程中对态度、期望、感觉、激情和价值等社会心理密切关注的

必要性。〔２７〕 “基于主客观联系不完备理念，我们确定了这本书的研究范围。为了解对象的

生活质量，必然需要其直接描述自身的感受。虽然并没有精细地定义‘生活质量’这个概

念，但是其理应当包括工作成就、美的感受、群体归属感以及个人潜力的被认同感。”〔２８〕于

是，社会指标通过测量满意度、幸福度和生活满足感来直接确定 “主观现实”状况。

实际上，法治评价中主客观联系不但不完备，甚至是达到了难以明确的地步。埃斯特林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２９〕和邓肯（Ｏ．Ｄ．Ｄｕｎｃａｎ）〔３０〕的研究指出，就单个研究对象而言，收入与满意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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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但这个命题无法类推适用到群体研究对象上。因为 ＧＮＰ每提高一个单位，国民的平均

满意度并没有相应地提升。所以从社会理论的观点来看，满意度是否与期望值、兴奋度、态

度或者价值等指标相关还难以确定。特别是在法治评价的语境中，个人和集体的满意度同

时最大化的状况是无法达到的。〔３１〕 因为个人的满意度会随着融入到群体中而被降低。与

个人生活满意度最相关的领域是法治环境中的基本行为，如警察的执法行为，法官在审判时

的表情和语调等，这些都无法通过累加的方式类推得出群体满意度。

（二）生活质量指标阶段法治评价的哲学基础和实践技术

在生活质量指标阶段中，法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式、法治评价方法以及观念都有所转

变。前两代法治评价侧重于事实领域，但是对实证和“事实”地过渡推崇使得科学主义反而

掩盖了客观实在。学者将科学理性理解成了工具理性，所以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才变得多

余。这种缺乏了内在目标的法治评价已经失去了“评价”本身的含义。在对工具理性下的

现实与目的相分离、科学主义中过度崇尚技术进行反思之后，研究者开始意识到了价值的

作用。

本阶段受解释主义哲学的影响，研究者认为社会现象和法律现象都不具备普遍性。社

会现象是由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合力形成的，而这些因素很多都是源于人的非理性行为。另

外，各人对客观世界的理解也不同，社会和法治运行的状况是否符合规律已经显得不再那么

重要，重要的是社会规则和法律规定的效果。这导致了政府角色由社会控制者转向了社会

服务者，公权力机构在运行中也开始注重公民的感受。

解释主义主要体现在对现象进行测量和描述之后，运用社会科学、法学等学科理论来进

行评价和判断。因为多元理念下的法治评价需要以学科理论的合理性解释作为支撑。这里

没有唯一正确的真理，有的只是解释力强弱的评价。研究者运用各自理论解释指标所代表

的现象状况、发展历程及其意义。虽然他们最后难以得出统一的结论，而且在形式上也丧失

了科学唯一性的特征，但是从更为广阔的角度上来看，纳入了相对合理性的解释更加符合实

际状况。指标设计和法治评价的过程中，增加了被调查者和利益相关者变量的输入机会，这

客观上使得最终颁布出来的法律和政策成为多种力量平衡的结果。

从评估的发展来看，此时已经进入了以“判断”为特征的第三代评估。实证主义被实证

方法所取代，研究者抛开了价值祛除的理念，开始将价值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测量和描

述在此已经成为了“判断”中的技术和工具。而价值分析则是主观指标的评价标准，以此来

对现实中的情况进行优劣排序。受到罗尔斯观点的影响，此时的评价标准已经从效率转向

了公平。

在方法上，研究者引进了主观指标。因为：第一，主观指标能有效地测量满意度；第二，

主观指标与地区政府服务评价密切相关，它们基本上能够反映行政计划和区域行政服务实

效；第三，主观指标能够防止“文化霸权”的产生；〔３２〕第四，主观指标能够辨别广义上的社会

问题，它们作为社会基本定位的工具之一，可以用来重新分配资源，这也就为政策制定者提

供了更广的视野和更新的服务对象。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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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运用主观指标也有几个问题：第一，研究者还不习惯用心理学技术来保证数据的

信度，特别是他们经常引用的感知数据很容易受到被调查者即时环境的暗示，这将影响到资

料收集的稳定性。例如，突发性非重要性事件可能会改变最终的决策。而且主观态度也取

决于一系列潜在的事件，例如焦虑性或者骚扰性事件。〔３３〕 第二，被调查者可能会给出误导

性的答案。面对问卷中的价值性问题，被调查者可能会选择正面答案以显示他们为人正直。

第三，人们对问卷理解的角度不同。例如对司法效果的主观感受，有人关注于法官是否遵守

程序，有人则关注于法官在庭上对双方的态度。

本阶段的特征是将主观指标纳入到指标体系中，这实质上加重了主观要素在整个体系

中的比重，通过引入外部多元观点弱化指标设计者的前见或偏见。在最终成果的报告上，研

究者和实践者通过对指标体系及指标的研究，向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提出自己的建议，这具

有了第四代评估“交流”和“沟通”性质的雏形。

五　社会指标浪潮复兴阶段中的法治评价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８０年代，由于经济危机导致大量管理人员被裁减，社会指标运动也

失去了其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源，所以一段时间内社会指标运动和法治评价活动都步入了低

潮。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经济的复兴和法治评价在社会服务等方面重要性增强，社会指标

和法治评价也得到了复兴。

（一）社会指标浪潮复兴阶段法治评价的主要成果

社会指标复兴阶段的研究不能称为运动，而必须称为“浪潮”。因为此时社会指标和法

治评价虽与先前各阶段的研究在对象上有重合性，但是其发展程度和速度却是其他阶段难

以企及的，此时的研究包括了概念的重新定义，模型和方法的运用，以及在生活质量指标基

础之上进行的其它研究。

在基本理论方面，学者对社会指标进行了重新定义，“在描述社会体系的理念核心上，

社会指标只是个技术工具。”〔３４〕一方面，这意味着为了操作的方便，社会指标可以运用技术

将抽象概念转为具体概念。另一方面，社会指标概念涉及到了社会体系的理念核心———政

治领域，所以其必然要有政治上的目的。

在具体运用上，对“浪潮”一词最为有力的解释是在欧洲开展的系列社会指标研究和应

用的活动。２０００春，里斯本欧洲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十年计划，项目包括对 ３５个主要指标进

行监控和考量，其内容与就业、创新、经济改革、社会和谐度紧密相关。２００１年 ３月，斯德哥

尔摩欧洲委员会年度综合报告扩充了上述 ３５个指标内容，在 ２００２年向巴塞罗那欧洲委员

会进行汇报时，报告已经构建了包括了就业、创新和研究、经济改革、社会和谐度、环境以及

一般经济背景在内的４２个指标。２００３年，布鲁塞尔欧洲委员会春季报告的指标内容虽然

与以前一样，但资料收集的范围却扩展到了欧盟候选国家中。２００４年，欧洲委员会发布了

１００个二级指标，它们都作为指标子集分配到了１４个构建性指标中。〔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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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３年第 ３期

〔３３〕

〔３４〕

〔３５〕

Ａ．Ｍｃｋｅｎｎｅｌｌ，“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Ｗｅｌｆａｒｅ”，７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１３５－１５９（１９８２）．
Ｖｏｇｅｌ，Ｊ．“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４２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０３－１１６（１９９７）．
ＷｏｕｔｅｒｖａｎＤｏｏｒｅｎ＆ＭａｒｉａＰ．Ａｒｉｓｔｉｇｕｅｔａ“ＴｈｅＲ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Ａ：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ｐｐ．８－９．



在生活质量指标的研究中，研究者已经设计了“问卷模板”来解决主观指标构建中存在

的问题。例如，自我健康报告主要是通过 ＳＦ－３６表的８个维度来测量对象的健康状况。对

同一组对象自测健康的解释中，如果采用整体福利理论进行预先判断，能够解释 ５６％的变

量；而如果使用多重差异理论，则能够解释关于满意度中５１％的变量。〔３６〕

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对部分地区的法治发展状况也进行了有益探索。值得一提的是

“世界正义工程”（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ｒｏｊｅｃｔ），这是由美国律师协会（ＡＢＡ）、联合国际律师协

会、泛美律师协会、泛太平洋律师协会等组织发起的一个项目。他们于 ２００８年 ７月出台了

旨在促成全球统一规范适用，衡量国家法治程度的“法治指数”。该指标体系通过将行政、

立法与执法过程浓缩为联合国公约的１３个核心原则，再对每项原则制定３—７个具体指标，

形成了一套包含６０个指标的评价体系。特别是该套指标力求通过反映法治过程中的共性，

以确保其在不同经济、文化、社会、政治背景的国家或者地区都能够得到适用。〔３７〕 还有些组

织力图通过定量研究方法，从治理指数、腐败指数和民主状况等领域来反映区域法治水平。

如：世界银行的“善治 （ｇｏｏ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指标体系、美国国际开发署支持的“拉美舆论项

目”、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治理指数”（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联合国奥斯陆治

理研究中心的“民主治理测评体系”（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由非洲公共调查机

构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发布的“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指数”等。此外，诸如非洲治理指数、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的“人权与民主治理测评”指标体系、透明国际的腐败认知指数、全球清廉指数等，

都把法治指数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纳入了指标体系之中。

应该说，法治评价在指标研究的层面上是属于社会指标运动（浪潮）的一个部分，而且

社会指标运动与法治评价的发展阶段也基本重合。但是这两者还是不尽相同，其中最明显

的就是多元观念接受的程度。社会和社会理论的多元性使得社会指标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

方法论与理念的扩展，通俗的说，这是一种思维进路和问题意识的延伸。所以，如果国际组

织利用社会指标进行区域排名的话，并不会遭到太多的非议。而法治评价在一定意义上是

具体研究细节的扩展，是文化多元与绝对正义之间在理念上的冲突，所以在利用正义指标、

法治指标进行区域排名的时候则会引起非议。〔３８〕

（二）社会指标浪潮复兴阶段法治评价的哲学基础和实践技术

从法治评价的方法角度而言，其主要经历了从实证主义导向到批判主义导向的转变，也

即，从实证导向到规范与实证的综合导向。〔３９〕 批判主义理论实际上带有怀疑论的影子，它

要求从经验，现象的认识，以及研究对象主客体三者之间的互动得出评价结果，这需要建立

在对科学和历史经验认识的基础上。并且在公正性评价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在正反双方

立场、语言逻辑、指标及其目的之间进行沟通和检验。这种建立在哈贝马斯交流理论之上的

公正确保了法治评价过程中程序的民主性。另外，此阶段对评价也有更为科学的理解。由

先前的自然科学理解，到现在科学多维面向的理解，后者在普遍性和统一性基础上扩展了解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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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１５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１０７－１１５（１９８１）．
参见世界正义工程：ＴｈｅＷＪＰ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Ｉｎｄｅｘ（２０１０），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ｒｇ／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ｉｎｄｅｘ／，最后访问时
间：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当然，报告的具体内容肯定会存在争议。
例如中美双方针锋相对发表的“人权报告”。

一般认为实证导向向批判实证发展到批判实证实现的是是实证向规范（或者价值）的转移，但是从方法上而言，其

是从完全的实证（价值中立）走向了混合实证与价值结合（价值作为目标，而实证则是证明的手段）。



释性与相对性。这在哲学上基本排除了科学主义的负面影响，在方法上彻底地打破了“经

济学帝国主义”的僵局，保障了知识的多元性。并且解释性和相对性赋予了“法治”区域性

的特色，这为国家法治程度和法治评价指标的选择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为区域法治建设

评价提供了哲学指导。对于解释而言，一方面是在现象和理论之间构建沟通的桥梁，另一方

面，也是构建理论自身的一种方法。

在方法论上，受到多面向理解科学的哲学影响，此阶段其方法则已经由单纯定量描述和

评价方法走向了混合方法。混合方法可以粗略的视为是实证研究方法和诠释学等方法的结

合。其三个步骤包括：一是确定理论结构。二是确定如何实施数据收集。三是确定切入和

整合数据材料的方式。“混合方法”的运用掀起了被视为继定性和定量方法之后的“第三次

方法论运动”。〔４０〕

在方法和技术运用的层面上，第四代评估理论深刻的影响了社会指标浪潮和法治评价。

它最明显的特征是交流与沟通，包括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利益关系者之间，法治评价

者与法律政策执行者之间的协调和互动。在不断的输出和反馈中，最终得出评价的结果。

第四代评估方法中的法治评价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回应式法治评价”。这种评估采用

构建方式，运用诠释、分析、定量等方法来进行评价。而且，回应式法治评价吸收了前几代评

估理论的成果和认识。测量与描述成为了评价中的步骤，评价已经从绝对的科学主义转型

到了科学性和合理性相结合。在理论解释中承认了社会和法律现象的多元存在，而指标也

从单纯的客观设定转变为主客观相结合，这实际上意味着研究者已经实现了观察者到参与

者的角色转变。

此阶段中，哲学基础中包含了罗尔斯“相对正义”思想，而在具体的方法论运用层面上

则是采用的哈贝马斯的交流理论。社会指标设定与法治评价两者都在很大程度上注入了主

观色彩，特别是在问卷设计、对象访谈上，混合方法运用得较为广泛。在具体技术使用上则

体现出了各个层面上的沟通，促进了评价和指标理论本体知识构成的多元性。

六　我国社会指标运动中的法治评价

中国的社会指标运动起步较晚，由于历史的原因，改革开放后学界才开始着手引进和建

立社会统计学。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继在亚、非、拉一些国家和地区举办了各种有关

社会经济指标的讲习班之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于北京举办了一期“社会经济指标

研究班”。在这个研究班上，第一次对国内研究者进行“社会指标”系统化的介绍和阐

述。〔４１〕 随后，社会指标运动在中国得到快速的发展，目前社会指标体系已经成为包含各类

满意度指标、法治指标、社会经济类指标等多种类型指标在内的综合性指标体系了。

中国的社会指标运动承继了美国“理论研究阶段”传统后，直接进入了“实践运用阶

段”。在指标运用过程中，我国借鉴了美国的社会指标理论、技术操作理论和社会理论。所

以在指标的选取、数据调查、模型构建、理论解释，甚至刚兴起时的研究内容都与美国几近相

同。社会指标运动第二个和第三个阶段在中国具有一定的重合性。初期应用阶段与生活质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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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逸民：《混合方法研究：方法论研究的新取向》，《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０年８月５日，第 Ａ－０５版。
陈立新：《社会指标与社会协调发展》，湖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８５页。



量指标阶段区别不明显，所以法治评价的应用和法治环境评价两个阶段（主要是通过引用

主观指标）区分也不明显。目前关于法治评价理论介绍和实际运用的文献几乎都强调了主

客观评价相结合、主客观指标并存等内容。受到混合研究方法的影响，中国的法治评价也正

向着“回应式法治评价”的方向发展。

国内的法治评价理论来源也不外乎于社会指标运动的促进，法学、管理学、经济学、统计

和计量学知识的综合借鉴等。需要注意的是，法治评价舶来品的性质使得它可以与国外理

论迅速对接，这大大提高了其发展的速度。所以国内法治建设评价的理论发展历程在很大

程度上是国外法治评价理论的移植过程。

中国的法治建设评价大体上经过了一个由宏观到微观，从整体评价到区域评价的过程。

早期的评价受到美国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主要是针对我国政府绩效进行评价，几乎完全采

用了美国预决算方法对政府运行和政府行为进行监督和预测。整个过程中，经济因素占有

主导地位，因为预测（也可以被称为评估）是通过对政府运行透明度的监督来达到合理制定

预算的目的；从社会指标运动的角度来看，其尚处于运用经济指标的初级阶段。到了第二阶

段，随着立法评价、司法评价、司法管理评价逐步纳入到法治评价的视野中，法治环境评价才

渐渐成型。此时的法治评价偏向于宏观层面的研究，也即以大范围（例如全国）数据作为研

究基础。本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北京大学实证法研究中心“北大法意”数据库的推广

和朱景文主编的“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的成形。这两者共有的特征就是

“全面”，无论是在研究对象还是在区域上，都涵括了较广的范围。第三个阶段是区域法治

评价。上一阶段中，范围广、摊子大，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法治评价成为了轻实质的形式研

究。例如为了形成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数据结构，他们不得不借助官方的统计数据，甚

至在某些数据库没有及时更新时而只能发布历史数据。这极大地影响了资料的信度，对结

果的效度也产生了负面作用。因此，通过对地区数据的有效收集，虽然某种程度上舍弃了统

一性的形式，但是通过实地调查等方式确保了数据和资料的真实性，这为后续的评估工作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个阶段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实效”或者“绩效”的概念引入到了国内，逐渐形成了

系统的法治评价理论，这大大扩展了研究和和执政者的视野，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了一个新

的理念。当然，从知识学角度来说，新学科、新知识初期阶段的任务主要在于传播理论和理

念，所以应用上并没有自己的创建。第二阶段宏观层面的评价研究，意图以一种高屋建瓴的

方式来对国家层面的法治状况进行概览和评价，它立意虽高，但是缺乏相应的方法和技术，

导致有效数据空白面较大，反而降低了科学性和可信度。第三阶段从小角度切入，保障了数

据的信度和效度；此时的问题在于数据收集的口径难以统一，研究成果与外界难以沟通。学

者虽然也会参与行政机构组织的法治评价，但受到政府立场的影响，难以保障其以民间学者

身份评价时的中立性。

上述三个阶段并没有出现非此即彼式的断裂性研究，各个阶段既有侧重，又互相融合，

中国法治评价已经在研究群体意义上形成了自己的模式。虽然我国没有如同国外那样形成

法治评价方法的三个明显时期，但是从总体上而言，也可以分为早期的定性评价与后期的科

学评价两个阶段。

受传统法学以及评价科学本身特性的影响，我国早期法治评价研究以定性方法居多，忽

视了对定量方法的运用。例如当时的法学类文章在批判和构建制度时多采用价值分析、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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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分析和逻辑分析等定性方法，较少地从交叉学科、综合性研究角度运用计算机、统计学、运

筹学、计量经济学等学科的定量技术来分析。而且当时的研究只注重考虑经济、技术因素，

较少考虑政治、社会因素。法治评价局限在了对法律制度和法律条文的影响估计上，缺乏了

整体性的评价。

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不断进步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法治评价开始运用经济审

计，目标责任考核和公民评议等方法。国外先进经验的介绍、自然科学的发展、信息技术的

进步以及计算机应用的推广都为法治评价提供了科学、客观、可信的技术基础，从而使得政

策评估摆脱了过去以定性分析为主、作用范围有限的局面，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系统化和数

理化的趋势。从评价方法的发展阶段而言，我国未经过测量阶段而进入了描述阶段，并且直

接适用国外先进模型，用数学方法，计量方法等进行政策评估和法治评价。较有影响力的研

究包括了：中国法学会“法治建设状况评价指标体系”、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北京市

哲学与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研究项目“城市法治环境评价体系与方法研究”、蒋立山主编

“现代化法治城市评价”、浙江法治环境评估体系、香港法治指数、张志铭等编写的“世界城

市的法治化治理”著作以及钱弘道组织的余杭法治评价。此外，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

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加快我国法治政府进程，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内地 ３１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已经有 ２２个出台了相关文件，开始了推行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

工作。

虽然目前我国在理念上已经接受了法治评价，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中，还有诸多问题，具

体包括了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第一是法治评价理论上的问题。这又包括了法治理论和评

价指标两个方面。其一，在法治理论上，难以处理“法治”与“自治”的关系，以及对“法治”

的过度依赖。例如，如果将“法”限定在法律和法规的层面上的话，村一级更加倾向于“自

治”，因为其规范和运行更多的要遵循乡俗民约。一旦盲目的按照规范法进行评价的话，那

么村级的法治指数将会很低。另外，考虑到法治的统一性，“地方法治”概念本身就具有争

议。其二，在评价指标理论中，由于指标设定理论论述不明确，这会导致出现重复测量和空

白测量的情况。例如，区级政府无财政权，如果要对法治状况、政府运行透明度进行评价时，

便会遇到困难。权力机关运行的透明度状况在深层次意义上远远比其研究中所倡导的公民

“法治感受程度”重要。因为前者与法治运行的底线密切相关，而满意度调查则倾向于是表

面层次的法治服务状况。

第二是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资料和数据难以达到研究要求。其一，在法

治评价中，人员构成是研究的内容，而且可以将性别、年龄、民族、党派和学历等作为研究法

律职业构成的变量。但是在实际中，各单位人员构成的公开程度不一。例如全国人大代表

和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资料和法官、检察官、律师的资料完整度就不可能一样，前者能够通过

正式的渠道获取，而后三者只是零散的和不系统的资料，散见于报纸、杂志和书籍中，难以从

官方的渠道完整获得。其二，经费的管理和支出监督应该是法治评价内容中一个非常重要

的部分，但是研究中却缺乏相关领域的调研材料。在提出法治建设后，国家对立法、执法、司

法和法治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投入都很大，但这一部分经费公开程度却不高，以至于无法从财

政的角度评价法治水平和法治进程。其三，由于缺乏资料，经费计算方式也是研究的空白领

域。例如要对法院的审判绩效进行分析的话，就缺乏科学计算方法来获取法院的投入成本。

现代法治评价研究发展的趋势之一就是研究方法的综合化，它作为一门介于自然科学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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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性学科，其研究方法也必然体现出系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无论是单

独的定量研究还是定性分析显然都不能满足法治评价科学性的发展要求。因此，引入客观

分析，渗透主观分析，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才能更好地促进法治评价的科学发展，从而增强法

治评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ｃｌｏｓｅｌｙ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ｎ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ｕｒｓｔｅｐ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ｎ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ｕｔｉｌｉ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

ｈｉｎｇ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ｔｅｐｓ．Ｔｈ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

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ｗａｓｐａｒｔｌｙｃｏｖｅｒｅｄｂｙ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ｒ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ａｓｐｏｌｉｃ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

ｃ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ａｔｔｉｍｅｗ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ｗａ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ｒａｒｅｌｙ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ｅｐ．Ｉｔｗａ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ｔｅｌｌ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

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ｎ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ｔｅｐ．Ｂｅｓｉｄｅｓ，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ｗａｓｄｅｅｐｌ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ｉｎｔｈｅａｒｅａ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ｓ．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ａｔｔｉｍｅｗａｓｐｏｓ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ａｎｄ

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ｗａｓ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ｐｌｕｒａｌｉｔｙｏｆ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Ｂｏｔｈ

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ｎ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ｓｙｓｔｅｍｗｅｒｅｅｘｐａｎｄ

ｅｄ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ｏｎｂｙａｄｄｉｎｇ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ｌｙ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ｅｐｏｆ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

ｔ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ａｔｔｉｍｅｗａｓ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ｔｈｅ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ｗａｓ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ｗｅｒｅａｄｄｅｄ．Ｔｈ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ｓｙｓｔｅｍｏｆ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ｎ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ｗａｓｍａ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ｓｔｅｐ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ｈｉｌ

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ａｔｔｉｍｅｗａｓ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ｗａｓ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ｅｖａｌｕ

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ｌｕｒａｌｉｔｙ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ｂ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ｎ

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ｉｎＣｈｉｎａｃａｎｂ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ｓｔｅｐｓ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ｅａｒｌｙ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ａｔ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ｉｔｒｏｕｇｈｌｙ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ｖｉｅｗｔｏ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ｏｎｅ，ｗｈｉｃｈｍｅａｎｓ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ｔｏ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ｉｓｅｘｐｏｓ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ａｎｄｔｈ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ａｎｄｄｉｓ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ｎｄｄａｔａｉｎ

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ｓｐ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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